
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
研究生修讀所外課程申請表 

學  號 姓  名 聯絡方式 申請修讀時間 

  電話： 

E-MAIL： 
    學年第  學期 

擬申請修讀課程資料 

開課單位 科目名稱 科目代碼 學分數 導師審核 

   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   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    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總計申請修讀   門課；   學分 

修讀理由  

本人已修畢本所開設課程共計：      學分， 

本學期修習本所課程共計：      學分。 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

 

系所審核欄 

審核結果 導師簽章 系所承辦人簽章 所長簽章 

總計核准修讀   門課； 

   學分 

（詳如導師審核欄） 

   

備註：1.依「國立政治大學課程實施辦法」第二條第三項規定辦理。 

      2.經本所第 57 次所務會議通過，因應學院資源整合，修讀院外課程方需填列本表。 

 



 


